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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度新進教職員座談會主計室報告資料-經費動支  108.9.5 

一、經費申請 

(一)經費財源分為二類： 

1.部門經費(MBO)：教育部基本補助及學雜費收入，分配予各單位之經費。 

2.計畫經費：各類產學合作、政府單位委辦(補助)、推廣教育等計畫經費。 

(二)申請程序--網路請購，有三種入徑： 

1.學校首頁→教職員生單一登入→行政系統→主計室線上請購。 

2.學校首頁→招考與服務→服務窗口→網路請購。 

3.學校首頁→行政部門→主計室→網路申購。 

 
4.帳號、密碼登入後，登打擬購置的物品名稱、金額及數量、用途，列印

動支經費申請單→會相關單位→主計室→ 

(1)一般財物請購：5 萬元以下→授權一級主管代為決行；一級主管倘當

日請假(出差)，不能由其代理人決行，應送至秘書室決行。 

(2)利用共約採購、一般財物請購 5 萬元以上、修繕、人事費→秘書室。 

5.會辦相關單位： 

(1)買書：圖資處。(贈書、研習用教材不必會圖資處) 

(2) 單價 3,000 元以上物品：總務處保管組。 

(3) 裝設冷氣機：總務處營繕組。 

(4) 買電腦、筆電、iPad、螢幕、監視器、軟體等資訊設備：圖資處。 

(5) 買設備：總務處保管組(財物分類)※保管組歸類為財產項目，不能由業

務費項下動支。 

二、各項費用申請應備文件及重點注意事項 

(一)膳費： 

誤餐事由：為接待外賓(外國人士)，或利用用膳時間舉行重要會議，或為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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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團體勤務之特殊需要，確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時，得由機關統籌供應

餐盒。 

用途說明：請註明(1)會議或研習名稱、(2)日期及起迄時間、(3)地點、(4)與

會(活動)對象各別人數(例如:講師 0 人、學員 00 人、工作人員 0 人，共計 00

人；除開會或研習活動外，擬供應便當應先簽奉核准。 

誤餐時間：中午逾 12 時、下午逾 5 時 30 分。 

研習課程之膳食費：主計室網頁--相關法規—教育部法規—教育部及所屬機

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 

參加對象： 

(1)校內人員：250 元/人/日，午、晚餐 80 元/份/人，期程第 1 日不提供早

餐(包括 1 日活動)，該日膳費以 200 元/人/日為基準編列。 

(2)主要校外人員：500 元/人/日。 

(3)國際會議人員：1,000 元/人/日。 

(二)租車費：說明或提供活動內容、接送起迄地點及需租車事由(EX.校外實習或

參訪活動)、車型、搭乘人員名冊。 

(三)差旅費： 

1.國內出差旅費： 

(1)檢附經人事室、校長核准之國內出差請示單。 

(2)旅費報告表：包含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。 

檢附派遣公函(審核出差日數、住宿費、交通費起迄計算)、研習不支給

雜費(主計室網頁--相關法規—綜合法規--各機關派員參加訓練或講習

報支費用規定)。 

搭高鐵、飛機、船舶，要附購票或證明文件，搭飛機須附登機證；60

公里以上，檢附發票(收據)核實報支住宿費。相關憑證請黏貼在旅費報

告表後面。 

人事室規定：高雄地區一律以公出或公假申請不得申請出差 (30公里以

上除外）。參加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說明會

及訓練、講習，無雜費。午後出發或上午返回，當日雜費 1/2 支給。 

2.租車費：出差至離島交通不便地區，須於當地租用機車，要事先簽准，另

外用動支單申請，但不得與出差交通費重複申請。 

3.國外出差旅費： 

(1)檢附簽准公文、經人事室、校長核准之國外出差請示單。 

(2) 國外出差(參訪)行程表：依核准出國日期，逐日填寫行程，並於「備

註」欄內註明當日留宿城市(核算生活日支費)。 

(3) 國外旅費報告表：交通費(機票費、內陸運費)、生活費、辦公費(包括：

研討會註冊費、簽證費、保險費等)。 

(4)國外差旅費檢核表。(主計室網頁-表格下載) 

(四)講座(授課)鐘點費：課程表(講師、課程名稱、課程日期、起迄時間、上課地

點)，支給標準–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。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43029&KeyWordHL=&StyleType=1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43029&KeyWordHL=&StyleType=1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17586&KeyWordHL=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&StyleType=1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17586&KeyWordHL=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&StyleType=1
http://weblaw.exam.gov.tw/LawArticle.aspx?LawID=J060049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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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出席費、審查費、稿費、問卷費及其他補助費，請事前簽准。 

1.出席費：-需檢附簽到紀錄，並註明會議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出席人員現職

服務機關名稱及職稱。 

2.審查費：屬稿費性質，會議前先行提供書面審查且非屬會前準備工作者得

予支給，並請註明審查文件之篇名，若係會議中進行審查，其審查費與

出席費擇一支領。 

3.稿費：支給標準(主計室網頁--相關法規—綜合法規--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

支給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) 

4.以上各項需加計 1.91%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
(六)演講費：需檢附核准簽陳、相關資料(包含講者及其任職機關、職稱、講題、

時間及地點之宣傳海報或活動紀錄)。 

(七)其他注意事項 

1.經費申請案，應經單位最高主管核章，並經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章。 

2.申請單之修改處應核章或簽名，並註明日期，以示負責。 

3.支用非本單位經費者，務必加會該經費之管理單位。(例如：生科系動支學

生工讀金，要加會學務處；國文系在職專班買試務用品，要會進修學院) 
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00752&KeyWordHL=國內出差&StyleType=1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00752&KeyWordHL=國內出差&StyleType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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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新進教職員座談會主計室報告資料－經費結報 108.9.5 

1.經費結報請依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、「政府採購法」、「內部審核處理準

則」等相關規定辦理，簡要敘明如後。 

2.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，事實真實

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；各機關支付款項，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

關書據。 

3.取據及黏貼單據、憑證時，請注意以下事項： 

(1)學校屬非營利單位請取據二聯式發票或三聯式均可，並請黏貼收執聯即可，抬

頭請一律填寫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」。 

(2)開立收銀機或電子統一發票時，應輸入學校統一編號76014004，發票僅列日期、

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。（購置文具用品

一批、電腦周邊設備一批、一式者，務必檢附經廠商蓋章的明細表）。 

(3)電子發票證明聯由營業人提供者，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

票字軌號碼；如透過網路採購財物，由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者，

若無法取得廠商出具之支出憑證，得以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，

並由經手人簽名，作為報支之憑證；如係外文電子憑證者，應擇要譯註中文。 

(4)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，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、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

之相關文件；訂有契約者，應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。如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時，

應由驗收、點驗或保管人員分別蓋章。惟經辦人與驗收（證明人）不得為同一

人。 

(5)憑證黏存單金額或相關資料塗改時，請經辦人在修正處簽章證明。 

(6)收(領)據應由受領人簽名，並載明以下事項，如記載不明，請通知補正，不能

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○1 受領事由。 

○2 實收數額。 

○3 支付機關名稱。 

○4 受領人姓名或名稱、地址、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，及受領人任職機關。受領

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，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。 

○5 開立日期。 

(7)統一發票應載明以下事項，如記載不明，請通知廠商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

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○1 營業人之名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 

○2 統一發票日期。 

○3 購買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總價。(統一發票大寫金額書寫錯誤塗改無效，應依

統一發票使用辦第24條規定另行開立) 

○4 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。 

(8)發票、收據之品名欄若非本國文書寫者，請譯註中文，另有關單據有非本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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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亦請擇要譯註中文。 

(9)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，應註明折合率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附兌換

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。 

(10)多張發票(收據)一併報銷時，請逐一正貼於憑證用紙之虛線上，張數以5張為限。 

(11)黏貼憑證用紙「用途說明欄」：除填寫所購物品之品名外應註明用途為計畫用、

教學用、公務用或實驗用。 

(12)代墊1萬元以下購案，結報時，應於請購系統產生『歸還代墊申請書』註明代

墊人之姓名，並由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核章。 

(13)1萬元以上之採購案，依規定應逕付廠商，如有特殊原因，需由經辦人代墊時，

應於事前敘明理由，專案簽准；若為偶發事件，無法事前簽准，事後仍應敘明

理由簽奉核准後方得歸墊。 

4.其他應注意事項 

(1)借支款項依規定須隨時清理，請於活動開始前3星期內提出借款收據，並於活

動結束後2星期內完成結報手續。 

(2)已辦理預借經費者請先至會計請購系統『購案管理』點選原購案，辦理轉正核

銷及餘款歸墊，以避免重覆付款。 

(3)投保團體險，「要保人」應為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」，不應填寫個人，「被保

險人」應填報「○○○等××人」，並附保險人員名冊，以確保權益。 

(4)結報金額少於發票或收據金額時，請於憑證黏存單註明實付金額並由經辦人簽

章。 

(5)由設備費、研究設備費項下購買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

設備，請於動支經費時先加會保管組做財物分類，結報時先填具財產增加單，

登錄財產。 

(6)數個計畫或科目共同受益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應加具支出分攤表

(依分攤經費個數製作1式數份之分攤表)，並應全案一併結報送核。 

(7)印領清冊上計畫主持費、專兼任助理、臨時工資及工讀金等相關工作酬勞，為

避免爭議，應直接匯入各受領人帳戶，各計畫主持人請勿墊款。 

(8)稿費、審查費等請註明字數及核支標準。 

(9)結報論文口試費或指導費，請註明論文題目、支給標準及人數，並附簽准的委

員名單。 

(10)報支出席費、諮詢費應註明會議名稱及日期，支給上限為2,500元，請附會議簽

到紀錄(簽到紀錄請註明會議名稱、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出席人員服務機關名稱

及職稱)。 

(11)補助交通費時，請於請購系統顯示為『免稅給付』欄位下填寫，印領清冊列印

後於『交通費』欄位顯示。 

(12)印領清冊上應註明日期、起迄地點、車種及票種。(例如：108/8/7台北─高雄火

車自強號843元*2=1686元)。 

(13)刻印章請附樣章。(請留意，刻私章不得報支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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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影印費除數量、單價外請於用途欄擇要註明影印資料名稱。 

(15)郵資請以郵局所開立之購買票品證明單報支，證明單上請郵局書明「國立高雄

師範大學」，大宗郵件請附郵寄清單。 

(16)結報誤餐便當時，請敘明會議或活動名稱、日期、起迄時間、地點、與會對象

及其人數。 

(17)採購案5萬元以下已授權採購但未授權核銷，核銷時仍應會辦事務組。 

(18)大寫數字：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。 

(19)聘僱人員薪津，檢附專任研究助理到職申請表影本，或兼任助理及臨時工聘僱

申請表影本及相關證件影本；計畫聘雇之臨時工，以時薪(日薪)計薪者，需另

檢附簽到表。 

(20)演講費請註明講題及演講之起迄時間、地點。 

(21)鐘點費請註明時數及標準，講師之服務單位、住址及身分證號，並附課程表。 

(22)稿費、審查費（按字計酬）請註明字數及標準。（請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

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） 

(23)結報MBO經費僅限當年度開立之收據(發票)，報支計畫經費之單據日期必需在

該計畫執行期限內。〔例如：計畫執行期間為107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止，

收據或發票之開立日期應在108年7月31日之前(含7月31日)〕。 

(24)報支時間與收據(發票)開立日期相距過久者，應註明理由及收件日期。 

5.請購系統結報時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 

(1)一般問題 

○1 沒有條碼。 
○2 未將列印邊界設0，頁首頁尾未清空導致資料無法容納為一頁。 
○3 封鎖快顯視窗。 
○4 登入請購系統後出現一片空白，請於打好帳號密碼後，先按著鍵盤上的「Ctrl」

不放，再按登入，出現畫面後再放開「Ctrl」。 

(2)注意事項 

○1 經費動支均應透過網路請購系統辦理。 
○2 廠商以統一編號為其受款人代碼，個人係以其身分證字號為其受款人代碼，

學生則以學生證號為其受款人代碼。 
○3 為應系統作業需要，請列印有條碼之表單。下載條碼字型後請至控制台→字

型→案→安裝新字型。 
(3)如有系統操作疑義，請洽主計室經費承辦人員，各人員聯絡分機如下。 

MBO設備費 ：黃玉梭專員 分機6521  

MBO經常費 ：王正堯組員 分機6524  

科技部及產學合作計畫 ：林邵遠組員 分機6522  

教育部計畫 ：林士堯組員 分機6523  

高教深耕及推廣教育計畫 ：陳姿蒨專任助理 分機6529  


